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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1338) 

 

有關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報之 

澄清公佈 
 

茲提述霸王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二零一六

年年報（「年報」），以及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一日（「公告」）及二零一六年

五月三十一日刊發的概有關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一日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的認購協議

（「認購事項」）的公告。除本公佈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及詞語與公告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就年報有關所得款項淨額之實際用途提供進一步資料。 

 

認購事項所得款項之實際用途 

 

誠如年報所披露，在扣除相關開支後，認購事項所得之淨款項約為77.22百萬港元。認

購事項所得之淨款項用作（i）償還股東貸款，及（ii）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本公司謹此向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提供最新資料，截至年報的日期，認購事項所得之淨

款項中約 74.49 百萬港元已用於償還股東貸款及約 2.73 百萬港元用於本集團其他行政

成本及日常開支。 
 

除本公佈所披露外，年報其餘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霸王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陳啟源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 ，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陳啟源先生 、陳正鶴先生及黃善榕先生，以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魏偉峰博士、李必達先生及張建榮先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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